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

主要交易

建議出售目標公司

最新消息公告

茲提述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第一份公

告」）及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建議出售進鴻有限公司的全部已

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辭彙與第一份公告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就建議出售事項提供下列最新消息：

(1) 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買方已根據初步買賣協議向賣方律師（作為保管

人）支付進一步按金合共52,000,000港元。

(2) 誠如第一份公告所披露，賣方與買方須真誠磋商，並盡一切合理努力於二零

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訂立正式協議。由於賣方及買方仍在就正式協議

條款進行磋商，故雙方尚未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簽立正式協

議。根據初步買賣協議條款，初步買賣協議仍然有效，具有十足效力及效

用，而初步買賣協議的訂約方須繼續履行彼等各自據此承擔之責任。倘簽立

正式協議，則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另行發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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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完成須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作實，故建議出售事項不一定會進行。股東及

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曉東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陳曉東先生（主席）

徐柯先生（行政總裁）

余慶銳先生

林曦姸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志光先生

吳銘先生

劉宏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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